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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是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

研究进展和质量的重要举措和环节。为了做好研究生学位论

文中期考核的管理和实施，根据国家三部委《关于深化研究

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、《西北工业大学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

案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中期考核要求 

研究生在学位论文进行一段时间后，由学院负责统一组

织中期考核。 

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，可不做口头报告，但

需撰写考核报告，提交学院审查。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，需

撰写考核报告并向考核专家组进行口头报告，考核专家组就

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与取得的阶段成果等进行评审并给出

结论。 

二、中期考核时间与组织 

1.中期考核时间 

硕士研究生一般在开题半年后完成，博士研究生一般在

开题一年后完成。 

不能按期进行中期考核者，需本人提出申请，推迟时间

硕士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，博士生一般不得超过一年。 

2.考核专家组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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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由学院统一组织。 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专家组，由学院组织 3-5

名本学科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，组长由具备

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成员担任（该生导师不能任组长），考核

专家组原则上应有一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委员参加。 

三、考核评价与处理 

1.考核评价 

考核专家组对研究生的综合研究能力、论文工作进展情

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进行考核，给出优秀、良好、合

格、不合格考核结果。 

2. 考核结果处理 

凡是考核“合格”以上者，按照考核意见继续开展论文

工作；凡是“不合格”者，必须在一年内进行第二次中期考

核。其中，重新进行中期考核的硕士生列入学位论文盲评名

单，博士生确定为质量跟踪对象。 

研究生中期考核结果两次不通过者，其中直博生及硕博

连读生转为硕士阶段培养，其他研究生终止培养。 

四、其他 

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应与开题报告相符，允许

做适当调整；但如果其内容与开题报告严重不符时应重新进

行论文开题。 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在此之前制定的相关文件内

容如有与本细则相抵触的，以本细则为准，未尽事宜由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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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    

     

研究生院 

2014 年 5月 24日 

 


